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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东 省 东 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4）粤19破64号之三 

申请人：广东陈梁永钜律师事务所，系东莞十和田通讯

器材有限公司管理人。 

本院于 2024年 5月 16日裁定受理东莞十和田通讯器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十和田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广

东陈梁永钜律师事务所为十和田公司管理人。现十和田公司

管理人于 2025年 5 月 22日以其制作的《东莞十和田通讯器

材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为

由，申请本院裁定确认。 

经审理查明：十和田公司第三次债权人会议于 2025 年 4

月 19 日以书面形式召开，管理人对提交第二次债权人会议

表决的《东莞十和田通讯器材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中的相关测算数据进行了补充与调整，并提交第三次债权人

会议予以表决。该案有表决权的债权人共 39 户，代表的无

财产担保债权额为 15670120.08元。就上述分配方案的表决，

管理人一共发出 39 张表决票,截止至表决期限届满日 2025

年 4 月 19 日，共收回 14 张书面表决票，其中 13 票为同意

票，1 票为不同意票。就未在前述指定期限内按要求填写并

交回表决票的 25 户债权人，管理人按债权人于债权申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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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的默示同意规则，视同该等债权人同意提请表决的上述

分配方案，按 25 票同意意见处理。管理人按前述表决予以

统计后的表决情况为：同意《东莞十和田通讯器材有限公司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的票数为 38 户，占有表决权的债权人

户数的 97.44%，所代表的债权额为 15299983.08 元，占无财

产担保债权总额的 97.64%。不同意该方案的票数为 1 户，占

有表决权的债权人户数的 2.56%，所代表的债权额为 370137

元、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 2.36%。即上述分配方案获债

权人会议表决通过。 

《东莞十和田通讯器材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载

明，本案可供清偿的财产金额为 2073317.43 元，包括：1.

管理人接管到的十和田公司银行存款 114091.78元；2.追回

的十和田公司出资款 826843.60 元；3.拍卖十和田公司车辆

获得的变价款 42696.32 元；4.管理人接管到的法院执行余

款共计 1089249.94 元；5.管理人账户结息（截止至 2024年

12 月）共计 435.79 元。本案已产生的破产费用为 293710.86

元，需预留的破产费用为 5000 元。因管理人并未接管到十

和田公司抵押给担保债权人的租赁设备，担保债权将先按普

通债权顺序进行清偿。如后续管理人接管到该抵押物，该债

权仍享有在抵押物的变价款范围内实现优先受偿的权利。故

在清偿破产费用后，剩余可供清偿职工债权的破产财产总额

为 1774606.57 元。本案待清偿的职工债权总额为 360682.73

元，清偿比例为 100%。在清偿上述职工债权后，剩余可用于

清偿税款债权的破产财产为 1413923.84 元，本案待清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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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款债权金额为 27684.92 元，清偿比例为 100%。在清偿上

述税款债权后，剩余可用于清偿普通债权的破产财产为

1386238.92元，本案待清偿的普通债权（含无法通过担保物

优先受偿的担保债权）总额为 15735113.46 元，剩余财产不

足以清偿普通债权，按比例清偿，清偿金额为 1386238.92

元，清偿比例为 8.78%。 

本院认为，《东莞十和田通讯器材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

配方案》已经十和田公司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十和田公司

管理人提请本院裁定认可，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三款的规定，裁定如

下： 

本院对东莞十和田通讯器材有限公司管理人制作的《东

莞十和田通讯器材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予以认可。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长    谢佳阳 

            审  判  员    雷德强 

            审  判  员    钟丽丽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  记  员    郑家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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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东莞十和田通讯器材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东莞十和田通讯器材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有关东莞十和田通讯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债务人”）破产清算案，结

合开展财产调查、接管等工作的情况，以及债务人截至报告日可供分配的破产财

产情况，东莞十和田通讯器材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拟订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如下： 

一、参加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情况 

截至报告日，依法有权参加债务人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人共计涉及的债权有

3类、总金额为人民币 16,169,773.33元（以下未特别说明的，均为人民币）。

具体为： 

1.职工债权，金额为 360,682.73元； 

2.税款债权，金额为 27,684.92元； 

3.担保债权，金额为 138,970.52元； 

4.普通债权，金额为 15,642,435.16元。 

最终参加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以债权人会议核查无异议且经人民法院裁定

确认的债权表为准。 

 

二、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 

截止至报告日，本案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为管理人所接管到的债务人财产共

计 2,073,317.43 元，具体如下： 

1.接管到债务人的银行存款共计 114,091.78 元。 

2.追回的债务人出资款共计 826,843.60 元。 

3.拍卖债务人车辆所获得的变价款 42,696.32 元。 

4.接管到的法院执行余款共计 1,089,249.9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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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管理人账户利息（截止至 2024年 12 月）共计 435.79元。 

 

三、破产财产分配的顺序、比例及数额 

（一）破产费用 

1.破产案件受理费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破产案件依据破产财产总

额计算，按照财产案件受理费标准减半交纳，但是，最高不超过 30 万元。根据

目前的破产财产数额计算得到的法院受理费金额为 11,693.27元，最终金额以人

民法院确定金额为准。 

2.管理人报酬 

按向债权人会议报告之《东莞十和田通讯器材有限公司管理人报酬方案》收

取，根据目前破产财产数额计算得到的管理人报酬为 248,798.09 元，最终金额

以人民法院确定金额为准。 

3.自案件受理指定管理人起截至报告日期间已发生的破产费用 

接受法院指定后，截止至报告日，已发生的破产费用共计 33,219.50 元，其

中 3,219.50 元已由管理人先行垫付，具体如下： 

序号 时间 用途  金额  支付情况 

1 2024.5 
支付债权申报公告刊登的费用及转账手

续费用 
 300.00  管理人垫付 

2 2024.5 支付管理人印章刻制的费用  150.00  管理人垫付 

3 2024.5 该案项下各项工作所涉文件邮寄费  662.00  管理人垫付 

4 2024.6 该案项下各项工作所涉文件邮寄费  163.00  管理人垫付 

5 2024.7 该案项下各项工作所涉文件邮寄费  152.00  管理人垫付 

6 2024.9 招商银行常平支行-接管手续费  4.50  管理人垫付 

7 2024.8 该案项下各项工作所涉文件邮寄费  147.00  管理人垫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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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24.9  下载公告信息费用   105.00  管理人垫付 

9 2024.10  该案项下各项工作所涉文件邮寄费  1,397.00  管理人垫付 

10 2024.11 该案项下各项工作所涉文件邮寄费  119.00  管理人垫付 

11 2025.1 招商银行常平支行-接管手续费 20.00 管理人垫付 

12 2025.1 审计费用 30,000 待支付 

破产费用总计 33,219.50 

以上序号为 1-11 项费用的由管理人垫付的费用总计 3,219.50 元，将由债

务人财产直接向管理人即广东陈梁永钜律师事务所支付，序号为 12 的审计费用

30,000元将直接向审计机构即广东信衡会计师事务所支付。 

4.预留后续破产费用 

为确保债务人破产清算工作后续有序推进，对后续可能发生的追收应收款

项、分配实施手续费以及后续办理注销手续等破产费用，管理人将从破产财产中

预留 5,000 元及自 2025 年 1 月起管理人账户产生的利息作为后续破产费用，如

该预留款项不足以支付后续破产费用，将由管理人自行补足；如有剩余，则作为

管理人报酬直接支付给管理人。 

 

（二）破产财产的分配 

1.担保债权 

本案有担保债权 1 笔，为河北省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的拟核定金额为

138,970.52元的债权，担保物为债务人的融资租赁物（动产担保登记证明编号：

1466 3560 0017 9837 3448）。由于管理人并未接管到十和田公司抵押给债权人

的租赁设备，该笔债权将先按普通债权顺序进行清偿。如后续管理人接管到该抵

押物，该债权仍享有在抵押物的变价款范围内实现优先受偿的权利。 

2.无担保债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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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如有）后，按下列

顺序清偿： 

（1）职工债权，受偿金额为 360,682.73 元，受偿比例为 100%； 

（2）税款债权，受偿金额为 27,684.92 元，受偿比例为 100%； 

（3）普通债权（含无法通过担保物优先受偿的担保债权），受偿金额为

1,386,238.92元，受偿比例为 8.78%。 

各类债权及各个债权人的受偿比例与可分配数额，将结合本次债权核查结

果、人民法院裁定确认无异议债权情况等予以进一步核算确定，报人民法院裁定

认可后确定并实施。 

 

四、破产财产分配实施办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的规定，破产财产分配

方案经人民法院裁定认可后，由管理人执行。 

（一）分配方式 

本次分配以货币方式实施，按债权人指定的银行账户予以转账支付。 

（二）分配步骤 

本分配方案获表决通过后，管理人将结合债务人破产财产处置情况、无异议

债权裁定确认数据等予以进一步核算后制作清偿明细，报人民法院裁定认可后予

以实施。 

（三）分配提存 

对于附条件债权的分配额、债权人未受领的债权分配额以及诉讼/仲裁未决

的债权分配额，管理人将予以提存，由债权人在分配条件成就时予以受领。债权

人自最后分配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受领的，视为放弃，管理人将提存分配额

分配给其他债权人；但，就无人受领的分配款，如人民法院另有规定，则按人民

法院有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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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别说明 

1.各类债权及各个债权人的受偿比例及可分配数额，与参与分配的债权、可

供分配破产财产、破产费用该等数据息息相关。截至报告日，上述所列参与分配

的债权、可供分配破产财产、破产费用该等数据仅为预估与测算金额，后续将可

能发生变动。管理人后续将根据债务人破产财产处置进度，结合届时参与分配的

债权、可供分配破产财产、破产费用该等数据，按照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本

分配方案对相应的数据予以更新、调整及完善，并在报人民法院裁定认可后直接

实施分配，就数据调整及补充细化后的分配方案不再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表决。 

2.根据债务人破产财产处置进度，该案将适时分批次实施分配。具体将根据

破产财产处置所得款项到账情况，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后，由管理人根据本分配

方案确定的各债权人清偿顺序与清偿比例报人民法院批准后实施分配，届时基于

本分配方案拟订的追加（补充）分配方案（如涉及）不再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表

决，亦也不安排再次确认债权人银行账户信息。 

 

附件： 

1.《东莞十和田通讯器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破产费用清偿明细表》 

2.《东莞十和田通讯器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职工债权清偿明细表》 

3.《东莞十和田通讯器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税款债权清偿明细表》 

4.《东莞十和田通讯器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有担保及普通债权清偿明

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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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东莞十和田通讯器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破产费用清偿明

细表 

清偿比例：100% 

序号 项目  收款主体 
 金额 （单位：人民

币/元） 

1 管理人垫付的破产费用 广东陈梁永钜律师事务所 3,219.50 

2 审计费用 广东信衡会计师事务所 30,000 

3 案件受理费 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11,693.27 

4 管理人报酬 广东陈梁永钜律师事务所 248,798.09 

合计 293,71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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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东莞十和田通讯器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职工债权清偿明细表 

清偿比例：100% 

 

 

 

 

 

 

 

 

 

 

 

 

 

 

 

序号 债权编号 职工债权姓名 
债权数额（单

位：人民币/元） 

清偿数额（单位：人民

币/元） 

1 A1 蔡慧 5,724.97 5,724.97 

2 A2 刘琼丽 187,970.42  187,970.42 

3 A3 谭玉燕 5,188.00 5,188.00 

4 A4 周骏超 30,809.96 30,809.96 

5 A5 曹北 41,864.38 41,864.38 

6 A6 陶春梅 47,125.00 47,125.00 

7 A7 樊韦钰花 42,000.00 42,000.00 

合计 360,682.73 360,68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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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东莞十和田通讯器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税款债权清偿明细表 

清偿比例：100% 

 

 

 

 

 

 

 

 

 

 

 

 

 

 

 

 

 

 

 

序号 
债权

编号 
债权人名称 

债权金额（单位：

人民币/元） 

清偿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1 B1 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谢岗税务分局 14,130.95 14,130.95 

2 B2 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谢岗税务分局 13,553.97 13,553.97 

合计 27,684.92 27,68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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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东莞十和田通讯器材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担保债权和普通债权

清偿明细表 

清偿比例：8.78% 

序号 
债权 

编号 
债权人名称 

债权金额（单位：

人民币/元）         

受偿金额（单位：

人民币/元） 

1 C1 河北省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138,970.52 12,207.17 

2 D1 东莞市湘顺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94,650.00 8,314.06 

3 D2 东莞市樟木头坤盛机电设备经营部 7,130,213.66  626,318.07 

4 D3 
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谢岗税

务分局 
841.49 73.92 

5 D4 东莞市毅嘉塑化有限公司 388,406.25 34,117.61 

6 D5 东莞优沃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15,406.85 18,921.34 

7 D6 东莞市日正会计咨询有限公司 101,106.80 8,881.22 

8 D7 刘勇刚 425,190.78 37,348.76 

9 D8 蔡慧 25.00 2.2 

10 D9-1 谭玉燕 25.00 2.2 

11 D9-2 谭玉燕 12,930.00 1,135.77 

12 D10-1 刘琼丽 3,530.51 310.12 

13 D10-2 刘琼丽 130,000.00 11,419.20 

14 D11 东莞市谢岗恒润模具配件店 248,193.51 21,801.32 

15 D12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6,295.92 2,309.83 

16 D13 周骏超 649.25 57.03 

17 D14 东莞市翔菱电梯设备有限公司 18,878.57 1,658.29 

18 D15 东莞市湖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92,366.67 8,113.49 

19 D16 东莞市科成模具钢材有限公司 120,541.58 10,588.37 

20 D19 曹北 1,034.00 90.83 



 第 13 页 共 13 页 

21 D22 东莞市常平金蚨祥塑胶原料经营部 370,137.00 32,512.84 

22 D17 东莞市尚镁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277,600.66  24,384.45 

23 D18 广东康麒律师事务所 1,091,697.00  95,894.68 

24 D20 香港十和田电子有限公司 3,217,069.78  282,587.45 

25 D23 东莞市澎宛塑胶科技有限公司 156,357.42  13,734.44 

26 D24-1 东莞市标点软件有限公司 50,400.00  4,427.14 

27 D24-2 东莞市标点软件有限公司 4,000.00  351.36 

28 D25 HASEGAWA MUNEMICHI/长谷川宗道 753,756.00  66,209.94 

29 D26 东莞市勤智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71,734.00  6,301.12 

30 D28 凯达精密模具（东莞市）有限公司 107,320.00  9,426.99 

31 D29 东莞伟高盒式磁带有限公司 24,136.80  2,120.18 

32 D31 东莞市樟木头吉安日用百货店 21,488.00  1,887.51 

33 D32 东莞市合诚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32,109.00  2,820.46 

34 D35 东莞市樟木头全坤自动化设备厂 30,308.00  2,662.26 

35 D36 东莞市谢岗广翔模具加工店 18,697.49  1,642.39 

36 D37 东莞市东鑫机械有限公司 3,250.00 285.48 

37 D38 广州维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42,569.34  3,739.29 

38 D40 东莞市汇鑫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8,800.00  772.99 

39 D41 惠州市惠城区新为模具加工店 43,042.22  3,780.83 

40 D42 东莞市多涞米塑胶五金有限公司 149,403.97  13,123.65 

41 D43 东莞中太精密五金有限公司 34,789.30  3,055.89 

42 D44 深圳市毅顺锦鸿模具有限公司 8,000.00  702.72 

43 D45 
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谢岗税

务分局 
2,249.65 197.61 

44 D46 东莞市海川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113,233.69 9,946.45 

合计 15,735,113.46 1,386,238.92 

 


		2025-05-26T17:07:30+0800




